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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率先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
农田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序时有力推动我省率先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优先把黑土地建成高标准农田，根据《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bookmark: _Toc145060970][bookmark: _Toc193447886][bookmark: _Toc193447885][bookmark: _Toc17144][bookmark: _Toc11676][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一）建设目标。到2028年底，率先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力争新建高标准农田2100万亩，累计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建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00万亩，以此稳定保障千亿斤以上的粮食产能。
（二）建设布局。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和时序安排，优先在产粮大县、黑土地保护重点县、中西部平原地区、具备水利灌溉条件地区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集中连片，可将具备条件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纳入建设范围。严格限制在水资源贫乏区域、水土流失易发区、沙化区等生态脆弱区，以及土地严重损毁、安全利用类耕地、内陆滩涂等区域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禁止在25度以上坡耕地、严格管控类耕地、生态保护红线（红线内集中连片梯田或与保护对象共生的连片耕地除外）、退耕还林还草还湖还牧区域等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在有条件地区开展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示范。
二、建设规划
[bookmark: _Toc193447888][bookmark: _Toc193447889]（一）建设内容。统筹开展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治理，将建设重点放在田内。新建项目优先开展田块整治、田间灌排体系、田间道路和电力设施配套等基础设施建设，可根据实际需要开展地力提升、农田防护工程建设；改造提升项目按照“缺什么、补什么”原则，根据实际需要，补齐田间设施短板弱项，及早消除影响粮食稳产增产的主要障碍因素。重点突出增产增收措施，在具备条件的项目区“应配尽配、应建尽建”水肥一体化设施，合理配备秸秆收储加工中心和墒情农情智慧监测设施。
（二）建设分区。依据区域气候条件、地形地貌、水土资源禀赋和行政区划等，将全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分为中部台地平原农区、西部冲积平原农区、吉东低山丘陵农区和长白山林农区4个区域，分区分类指导建设。
1.中部台地平原农区。针对春旱夏涝、土壤酸化、盐渍化和侵蚀等农业生产主要制约因素，以灌排配套、保土改土为主攻方向，加强拦河闸（坝）、取水泵站、农用机井、塘坝等小型水源工程建设，因地制宜推行渠道防渗、管道输水灌溉、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设施或抗旱机井等应急补灌设施；开展沟渠整修疏浚，配套排泄水建筑物，提高农田排涝能力。采取秸秆还田、有机肥施用、保护性耕作、测土配方施肥、深耕深松等措施，提升土壤肥力。
2.西部冲积平原农区。针对旱灾频发、洼地涝灾易发、土壤肥力下降、沙化和盐碱化严重等农业生产主要制约因素，以抗旱抗风、保水保土培肥为主攻方向，加强农用机井等小型水源工程建设，大力推行管道输水灌溉和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措施，因地制宜加强应急补灌能力，加强低洼区农田排水工程建设。通过农田防护林、保护性耕作、有机肥、掺黏、客土等措施治理风蚀沙化土壤。采取工程排盐、增施土壤调理剂等措施治理盐碱地。通过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深耕深翻、施有机肥、增施腐殖酸肥料、施用土壤调理剂等措施，改良土壤结构。
3.吉东低山丘陵农区。针对洪涝灾害、水土流失、土壤酸化和侵蚀等农业生产主要制约因素，以排涝护田、宜机作业为主攻方向，归并细碎田块，结合挖填平衡、客土填充等措施平整土地，增强丘陵低山区耕地保土、保水、保肥能力；整修疏浚排水沟渠，兼顾消能防冲，畅通农田排水系统，提高农田排涝能力；改造田间道路，配套下田坡道等附属设施，提高农机作业通行便捷度；结合深耕、深松、客土、捡石清障等手段，消除障碍土层制约。
4.长白山林农区。针对洪涝灾害、土层浅薄、耕层障碍多、水土流失严重等农业生产主要制约因素，以抗洪排涝、保田护土为主攻方向，重点加强田块整治，加快完善田间灌排设施。坡耕地优先实施田块整治及土壤改良措施，通过表土剥离、客土回填等措施平整土地，合理调整农田地表坡降，改善农田耕作层。具备一定集蓄雨水或取水条件的，应规划布局水源工程，完善农田排水系统，兼顾消能防冲，提高农田抗洪排涝能力。
[bookmark: _Toc193447891]（三）建设标准。把“一平”（田块平整）、“两通”（通水通路）、“三提升”（提升地力、产量、效益）作为基本标准，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吉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指引（试行）》等要求，合理确定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高标准农田工程措施建设标准和投入标准。市县级层面制定简便易行、通俗易懂、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形成层次分明、上下衔接、务实管用的标准体系。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整区域、整流域、整县、整镇为单元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土地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为现代农业发展奠定基础。
三、建设管理
（一）突出部门协同。探索建立联规联审联建机制，统筹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水利、交通、生态环境、林草、电力等多部门联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与小型侵蚀沟治理、水利灌区改造、生态河道建设、农田林网防护、农村道路、农田输配电等科学布局，紧密衔接，逐步实现项目“一张图”规划、“一体化”推进、“一盘棋”管理，有效避免重复建设、衔接不畅，提高建设效能。
（二）提高建设质量。持续健全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制度和标准规范，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按照“设计一批、储备一批、申报一批”的思路，提高项目初设水平，扎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科学设计建设内容。严格落实项目法人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项目公示制，规范开展项目建设。落实工程质量管理属地责任，推动装配式建设扩面应用，进一步提升工程效率、降低成本。
（三）严格竣工验收。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要及时完工并组织开展竣工验收。严格验收环节质量控制，落实县级初验、市级终验、省级抽验程序，将是否符合项目设计要求、能否有效提升旱涝保收能力和粮食产能以及试用效果、群众满意度等作为验收的重要依据。项目验收后，及时明确工程设施所有权，由政府投入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则上归项目区土地所有者所有。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档案管理，逐步实现档案资料管理的数字化和信息化。
（四）强化质量监督。建立健全农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验体系和高标准农田工程质量例行检查制度，省级、地市级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常态化抽检，及时公布抽检结果，通报典型问题。完善监督机制，强化纪检、督查、审计、农民群众和媒体的监督作用，用好工程质量监督服务热线、“农田建设随手拍”小程序等监督手段。依托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及时将项目立项、实施、验收、使用等各阶段相关信息上图入库，由管结果向管过程转变。
（五）做好用地调补。严格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划定规则。对资源禀赋好、生产潜能大、不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耕地上建成的高标准农田，按要求及时划为永久基本农田。对不符合高标准农田建设立项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暂缓开展建设。结合国土空间规划评估调整，依法将不符合划定要求的未建地块调出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因配套建设农田基础设施需少量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建设前后项目区内耕地面积原则上不得减少，确需少量减少的，由县级政府组织编制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补划方案，并由其自然资源部门按规定履行备案程序，加强信息共享。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按农用地管理的农田基础设施不纳入用地审批范围。
（六）做好量水而行。坚持节水优先、量水而行、以水定地，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合理确定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灌溉的发展规模、布局及方式，做好“灌区+高标准农田”协同建设，因地制宜科学推进不同类型水源工程建设，强化田间工程与水源工程、骨干水利工程衔接配套，全面推进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提升农田灌溉排涝能力。
四、运营管护
（一）压实运营管护责任。分级压实高标准农田属地运营管护责任，确立运营管护内容和标准。对于公共设施，县级政府要定期组织开展检查和维护，相关行业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灌溉排水、输配电等工程设施运营管护的监管和指导，确保责任落实到位。按照责权一致、责能一致原则，在乡镇履行职责事项清单中，明确高标准农田运营管护方面的履职事项。加强对运营管护人员的定期技术指导、培训服务和监督管理。
（二）优化运营管护模式。坚持结合实际探索优化高标准农田运营管护模式。对于田间地头日常使用率高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支持高标准农田经营主体通过自主投工筹资、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日常运营管护。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委托行业机构等方式，对水闸、泵站、电力设施等技术性较强的设施设备进行专业化维护。鼓励开展工程质量保险，支持承保机构组织专业力量对设计、施工、监理等主体进行监督，防范工程质量风险，及时理赔解决工程运营管护问题。推行“建运管”一体化模式，建设单位工程质保期贯穿使用周期，“谁施工建设、谁负责建后管护”，结算工程款时应预留保证金。
（三）保障运营管护资金。强化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运营管护经费财政保障机制，明确运营管护经费标准，确保财政投入与运营管护任务相匹配。县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地方财政资金、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资金、高标准农田项目管理费、财政结余资金等，用于灌溉渠系、喷滴灌设备、机耕路、农道桥（涵）、农田林网等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的运行和管护。发挥地方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完善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高标准农田运营管护的政策措施，保障运营管护主体合理收益，多渠道筹措运营管护经费。
[bookmark: _Toc193447894][bookmark: _Toc145060980]（四）依法严格保护利用。严格保护高标准农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经依法批准允许占用的，各地要及时落实补建，确保高标准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对因灾损毁的高标准农田，要纳入年度改造提升建设任务，及时进行修复或补建。严禁将污水排入农田，严禁将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等倾倒、存放到农田。 
[bookmark: _Toc193447895]五、建设资金
（一）资金需求。综合考虑农业现代化发展、物价上涨、建设难度增大等因素，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本上升，资金需求将呈增长态势。各市、县可因地制宜合理确定本地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高标准农田的亩均投资水平，重点支持22个黑土县和30个产粮大县等粮食产能优势区，逐步提高高标准农田建设亩均投资。
（二）资金筹措。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以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为主，各地结合实际，可自行安排地方政府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发挥政府投入引导和撬动作用，在不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探索通过贷款贴息等方式有序引导金融、社会投资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投入建设。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强信贷资金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
[bookmark: _Toc136722541]（三）资金监管。各地要根据预算管理、财政国库管理等制度规定，严格按时限分解下达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合理调度库款，依据合同约定和项目建设进度支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资金日常监管、预警监控、专项核查，对预算下达不及时、未按项目建设进度支付等问题，及时提醒和纠正，坚决防止出现以拨代支、套取截留、挤占挪用等问题。充分发挥专账管理作用，实现专账监管、专账调拨、专账清算，真正把资金用到项目上。
[bookmark: _Toc193447902]六、实施保障
[bookmark: _Toc141299766][bookmark: _Toc193447903]（一）加强组织领导。实行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省政府对目标任务落实、资金筹措、建设进度、工程质量、运营管护等负总责；市（州）政府对项目招标投标、实施进度、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资金使用、运营管护等负主要监管责任；县（市、区）政府对参建资质审核、项目实施、工程质量、资金使用、运营管护等负主体责任。
（二）做好统筹实施。认真落实统一规划布局、统一建设标准、统一组织实施、统一验收考核、统一上图入库要求，农业农村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跟踪评估，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做好资金投入、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和调整、新增耕地核定、水资源利用和管理、金融支持、信息共享等工作。
（三）加强行业管理。加强农田建设行业管理服务，引导从业主体依法成立行业协会等服务和自律组织。严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从业机构资质审查关，杜绝无资质或资质不符合要求的从业机构承接相关业务。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从业机构信用评价，加大违规失信行为惩戒力度。
（四）鼓励多方参与。积极引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群众等各方力量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运营管护工作。在项目选址、设计、日常施工、隐蔽工程验收、监理履职尽责等方面进行监督，形成共同参与、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鼓励央国企直接承建项目，将利润反哺当地，形成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及销售全链条闭环发展模式，以项目带动产业发展。
（五）强化跟踪评价。健全定期调度、分析研判、通报约谈、奖优罚劣的任务落实机制，加强项目日常监管和跟踪指导，强化质量管理，提升建设成效。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全周期责任倒查和终身追责机制，对履职不力、监管不严、失职渎职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确保各项监管措施得以切实执行。
（六）防范廉洁风险。全面梳理高标准农田建设廉洁风险点，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工程建设招标、工程质量管理、政策落实、项目管护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形成防控措施，最大限度从源头降低廉洁风险。坚决纠治高标准农田建设中的腐败和作风问题，对贪污侵占、虚报冒领、弄虚作假等行为严肃查处。严肃查处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工程造假等质量问题以及招标投标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确保项目建设质量。













附件1

各市（州）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单位：万亩）
	行政区
	到2028年累计
建成面积
	到2028年累计
改造提升面积

	吉林省
	7963
	1515

	长春市
	2016
	380

	吉林市
	976
	121

	四平市
	823
	258

	辽源市
	359
	133

	通化市
	350
	89

	白山市
	106
	16

	松原市
	1390
	181

	白城市
	1289
	174

	延边州
	507
	119

	梅河口市
	147
	44


注：已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统计基数为在耕地范围内建成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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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吉林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分区表
	区域
	范围
	亚区

	长白山林农区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通化市的东昌区、二道江区、集安市、通化县
	丘陵漫岗亚区

	吉东低山丘陵农区
	吉林市，辽源市，梅河口市，通化市的柳河县、辉南县，四平市的铁西区、铁东区、伊通县，长春市的双阳区
	

	中部台地平原农区
	长春市的南关区、宽城区、朝阳区、二道区、绿园区、九台区、公主岭市、农安县、榆树市、德惠市，四平市的梨树县
	平原低地亚区

	西部冲积平原农区
	白城市，松原市，四平市的双辽市
	

	区域
	亚区
	建设要求

	
	
	田块整治工程
	灌溉排水工程
	田间道路工程
	地力提升工程

	长白山林农区
	丘陵漫岗亚区
	1.土壤耕作层厚度：水浇地、旱地一般不低于20cm，水田一般不低于25cm。
2.田块回填区，基底若为土体，其压实度不低于90%。基底如遇孤石、石芽等，应对孤石、石芽进行处理。
	1.灌溉设计保证率：水田不低于80%、水浇地不低于70%，无稳定水源的可采用非充分灌溉，关键生育期能保证1～2次应急灌溉。
2.排涝：农田排水设计暴雨重现期宜采用10年一遇；设计暴雨历时及排除时间旱作区农田可采用1d暴雨从作物受淹起1d排至田面无积水；水稻区农田可采用2d暴雨3d排至作物耐淹水深。
	1.路宽：机耕路宜为4米～6米，生产路不宜超过3m，在大型机械化作业区可适当放宽。
2.田间道路通达度：达到90%以上。
	1.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不低于25g/kg，盐碱区土壤pH值不高于8.5。
2.耕地质量等级：宜达到4等以上

	吉东低山丘陵农区
	
	
	
	
	

	中部台地平原农区
	平原低地亚区
	1.土壤耕作层厚度：土壤耕作层厚度水浇地、旱地一般不低于30cm，水田一般不低于25cm。
	1.灌溉设计保证率：水田不低于85%，水浇地不低于75%，无稳定水源的可采用非充分灌溉，关键生育期能保证1～2次应急灌溉。
2. 排涝：农田排水设计暴雨重现期宜采用10年一遇；设计暴雨历时及排除时间旱作区农田可采用1d暴雨从作物受淹起1d排至田面无积水；水稻区农田可采用2d暴雨3d排至作物耐淹水深。
	1.路宽：机耕路宜为4米～6米，生产路不宜超过3m，在大型机械化作业区可适当放宽。
2.田间道路通达度：达到100%。
	1.土壤有机质含量一般不低于30g/kg，盐碱区土壤pH值不高于8.5。
2.耕地质量等级：宜达到3.5等以上。

	西部冲积平原农区
	
	
	
	
	



